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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8 月 13 日，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隆

华节能”）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方案（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调整，取消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3 年 2 月 5 日发布的《配套募集资金方案调整

是否构成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解答中规定，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不构成重大调

整。 

同时，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15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具体事宜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权限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宜，包括修改、补充、签署、递

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的一切协

议、合约和文件。故本次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作出的调整已取得股

东大会授权，不需另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调整前方案 

2013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并于

2013 年 7 月 15 日经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的主

要内容如下：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北京中电加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电加美”）100%的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其中： 



（1） 拟向宁波华建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嘉华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中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中海思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宁波加美博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中海盈创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及杨媛、樊少斌、戴云帆、王建强、王小鑫、何芝娟、吴永建、国俊华、

吴召坤、谢长血、朱保成、郭同华、魏长良、郭银元等 14 名自然人（以下简称“交

易对方”）发行 27,494,900股并支付 13,500万元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中电加美 100%

股权。 

（2） 拟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

不超过 12,219,959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8,000 万元。所募集配套资金中 13,500

万元用于向交易对方支付本次交易价款的现金对价部分，剩余 4,500 万元将用于支持

中电加美的发展，提高并购后的整合效率。 

二、 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 

2013 年 8 月 1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根据该议案，本次交易方

案进行了适当调整，取消了募集配套资金安排，调整后方案为：公司向宁波华建风

险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嘉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中海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中海思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波加美博志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中海盈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杨媛、樊少斌、戴

云帆、王建强、王小鑫、何芝娟、吴永建、国俊华、吴召坤、谢长血、朱保成、郭

同华、魏长良、郭银元等 14 名自然人（以下简称“交易对方”）发行 27,494,900 股

并支付 13,500 万元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中电加美 100%股权。 

三、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3 年 2 月 5 日发布的《配套募集资金方案

调整是否构成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解答中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不

构成重大调整。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及调整后的交易方案符合《证券法》、《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各项法定条件并具备可操作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事宜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此

次董事会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 中介机构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隆华节能取消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中的募集配套

资金安排，不构成原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2、法律顾问意见 

隆华节能本次交易取消募集配套资金安排不构成对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且已经隆华节能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